行政院衛生署整合服務效能躍升執行計畫

99.10.14
1、 依據

依據行政院99年7月9日院授研管字第0992360585號函頒「整合服務效能躍升方案」辦理。

2、 目標

本計畫之推動，係為全面提升本署所屬機關及主管業務之行政效能及服務水準，並促進政府整體服務效能精進再擴大，同時拓展各機關創新與整合服務。主要目標如下： 

一、整合對外服務，增進服務民眾綜效。

二、強化內部管理，提升衛生行政效能。

3、 期程

自本計畫核定之日起至民國100年12月31日止。

4、 工作項目
1、 對外服務面向

(1) 服務整備： 

1、加強申辦資訊公開透明：本署主管之申辦事項所需檢附證件、作業流程、作業期限、相關規定等所需資訊，完整明確公開於「政府入口網」(www.gov.tw)及本署、本署所屬業務主管機關網站，以利民眾查詢。
   預定於100年6月底前，完成本署主管申辦事項之資訊公開，各期完成之項目如附表1。

 （主辦單位：資訊中心、醫事處、健保局、食品藥物管理局、中醫藥委員會等）

２、表單簡化及標準化： 
    預定於100年底前完成簡化「食品外銷英文證明及衛生證明」作業流程及申請書表等，如附表2。

  （主辦單位：食品藥物管理局）

(2) 服務提供： 
１、落實主動服務：報稅期間，開放民眾查詢健保費繳費資料。

    目前開放對象包括在各公司(行號)和鄉（鎮、市、區）公所加保的民眾(即本保險第一類和第六類被保險人)，透過綜所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可自行下載健保費，並且民眾只要依查詢的健保費申報扣除，即可免檢附繳費單據。
    預定100年進一步擴充至本保險第二、三類保險對象，即所有保險對象均可查詢。
  （主辦單位：健保局）。 
２、加強推動單一窗口：推動受理健保IC卡製發卡無紙化作業。民眾請領健保IC卡時，以掃描器讀取的國民身分證上條碼，即刻轉成電子檔案，民眾在電腦螢幕上校對並簽名後，傳送製卡中心製卡，可縮短民眾臨櫃等候領卡的時間；且以電子檔案取代紙本的申請表，符合節能減碳。

    預訂於100年12月底，推展至健保局所有(6個)分區業務組聯合服務中心。

  （主辦單位：健保局）

３、多元管道同步服務：建立「藥品管理相關證明書申請案件之線上申辦資訊系統」
(1)
提供網路線上申辦方式，並結合相關應用系統進行跨系統連結驗證。

(2)
藉由委託合作銀行，提供民眾或業者於銀行臨櫃或使用ATM等方式繳款等便民服務。
  （主辦單位：食品藥物管理局）
(3) 服務評核： 

１、申辦案件方面：本署所屬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應建置服務評價管道與機制，針對民眾處理申辦案件之速度、態度、專業度、解決問題程度等面向進行滿意度調查。

    預定於99年12月底前完成，並依據民眾回饋之意見進行業務(含流程)改善。

    (主辦單位：資訊中心、醫事處、食品藥物管理局）
２、陳情案件方面：建置本署署長信箱及本署所屬機關首長信箱滿意度調查機制。

    預計於100年6月前完成（含本署及所屬機關之首長信箱），並依據民眾服務評價結果進行業務(含流程)改善。

  （主辦單位：企劃處、食品藥物管理局、健保局、疾病管制局、國民健康局、中醫藥委員會）

３、依據民眾服務評價結果進行業務(含流程)改善，進而規劃整合建置消費者知識中心服務網（主辦單位：食品藥物管理局）：
（1）為回應民眾需求，整合提供消費者正確的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的資訊，將整併現有食品資訊網、基因改造食品資訊網、藥物資訊網、消費者資訊網、GMP知識服務網、人體細胞組織資訊網及反毒資源線上博物館等7個與消費者相關的網站，並將於100年，以全新的消費者知識中心服務網呈現。

（2）於100年將「食品藥物管理局為民服務信箱」納入本服務網，提升民眾與食品藥物管理局間有效的溝通與互動。

2、 內部管理面向

(1) 機關內部：賡續辦理本署所屬各機關及本署各單位行政作業流程簡化及標準化工作，加強跨單位水平整合服務或業務體系垂直整合服務，以及推動本署及所屬機關電子公文全程電子化（主辦單位：資訊中心、各主管業務單位及所屬機關）。

1、 行政流程簡化：預計100年12月底前完成4項行政流程簡化或標準化工作，完成之類別項目如附表3。

2、 整體公文處理效率提升：預計100年12月底前，完成衛生署公文全程電子化。

(2) 機關與機關間：本署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規劃推動相關作業。

(3) 機關與人民間：本署配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規劃，推動相關作業。

5、 推動機制

1、 為推動本方案，依限完成工作項目與達成目標，本署規劃成立工作小組，由張副署長上淳擔任召集人，工作小組成員由企劃處、資訊中心、醫事處、照護處、醫院管理委員會、食品藥物管理局、健保局、疾病管制局、國民健康局指派1至2位人員，視需要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檢討各項工作辦理情形及階段性具體成果，並發揮評估回饋效果。

2、 有關公文全程電子化，由本署既有「電子公文節能減紙工作小組」持續推動。

3、 涉及跨單位、跨機關業務服務整合議題待溝通協調者，可不定期視需要邀集相關機關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6、 管制措施

本方案各項工作推動情形，請各主辦單位配合行政院推動小組及本署工作小組會議之召開，於99年11月20日及100年3、6、9、12月3日前提報本署企劃處，最新辦理情形及階段性成果。

7、 其他

1、 本署各主管業務單位，如有提升服務效能之新增工作，得隨時提報本署企劃處增修本執行計畫，報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備查，並依管制措施，每季提報辦理情形及階段性成果。

2、 持續廣納各方建言、辦理「傾聽人民聲音」活動。

3、 機關在本執行計畫推動過程中，如因配合組織改造，得於新組織籌備小組成立運作後，視需要調整本執行計畫內容及相關措施實施期程，並報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備查。

附件   推動工作項目一覽表

	項次
	工作

項目
	細項名稱
	實施期程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目標值

	
	
	
	
	
	
	99年

12月底
	100年

6月底
	100年

12月底

	1-1
	1.加強申辦資訊公開透明
	1.醫事人員證書

2.危險性醫療儀器進口

3.健保

4.食品藥物管理

5.中藥藥品查驗登記


	99.09-

100.06
	申辦資訊於政府入口網(www.gov.tw)公開比率
	實際公開資訊項目數/預定公開資訊項目數*100%

註：預定公開之資訊共5類
	--
	100%


	--

	
	2.表單簡化及標準化
	簡化「食品外銷英文證明及衛生證明」作業流程及申請書表等


	99.09-

100.12


	完成表單簡化及標準化比率
	實際完成項目數/預定完成項目數*100%

註：預定完成之表單簡化及標準化共1項
	--
	--
	100%



	1-2
	落實主動服務

	報稅期間，開放健保所有保險民眾查詢健保費繳費資料


	99.09-

100.06
	健保所有保險對象均可查詢
	年度新增或擴充服務項目數
	--
	1項
	--

	
	加強推動單一窗口

	受理健保IC卡製發卡無紙化作業


	99.09-

100.12
	以電子傳輸取代紙本作業
	年度新增或擴充服務項目數
	--
	--
	1項

	
	推廣多元管道同步服務
	建立「藥品管理相關證明書申請案件之線上申辦資訊系統」


	100.01-

100.12
	提供線上申辦
	年度新增或擴充服務項目數
	--
	--
	1項

	1-3
	1.建立服務評價機制
	1.申辦醫事人員證書(8項)

2.申辦藥品查驗登記


	99.09-99.12
	建置服務評價機制
	實際建置服務評價機制數/預定建置服務評價機制數*100%

註：預定建置之服務評價機制共9項


	100%
	--
	--

	
	
	民意信箱（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健保局、疾病管制局、國民健康局、中醫藥委員會）


	99.09-100.06
	首長信箱陳情案件建立服務評價機制
	實際建置服務評價機制數/預定建置服務評價機制數*100%

註：預定建置之服務評價機制共6項
	--
	100%
	--

	
	2.依據民眾服務評價結果檢討改善業務(含流程)


	整合建置消費者知識中心服務網
	99.09-100.12
	整合提供消費者正確的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的資訊
	年度改善項目數
	--
	--
	1項

	2-1
	1.行政流程簡化
	簡化藥品、醫療器材、診斷試劑等查驗登記審查


	99.09-

100.12
	行政流程簡化項目

	年度簡化項目數
	--
	--
	4項

	
	2.推動公文全程電子化及整體公文處理效率提升
	衛生署公文全程電子化
	99.09-

100.12
	公文全程電子化上傳時程
	公文全程電子化
	--
	--
	100%


附表1：衛生署及所屬機關加強申辦資訊公開項目一覽表
	機關名稱
	申辦資訊公開工作項目
	完成期限

	衛生署資訊中心、醫事處
	1. 彙整機關申辦表單，並完成表單分類、編號等作業。
	99年12月

	
	2. 完成申辦表單資訊登載於「政府入口網」(www.gov.tw)及本署網站。
	100年6月

	衛生署健保局
	完成更新申辦表單資訊登載於「政府入口網」(www.gov.tw)及本署、本署健保局網站。
	100年6月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1. 彙整機關申辦表單，並完成表單分類、編號等作業。
	99年12月

	
	2. 完成申辦表單資訊登載於「政府入口網」(www.gov.tw)及本署、本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網站。
	100年6月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1. 彙整機關申辦表單，並完成表單分類、編號等作業。
	99年12月

	
	2. 完成申辦表單資訊登載於「政府入口網」(www.gov.tw)及本署、本署中醫藥委員會網站。
	100年6月


說明：

1、 表單分類項目依據研考會於96年7月2日會訊字第0960013781號函頒，行政機關電子資料流通詮釋資料及分類檢索規範所訂之「四、服務分類架構應用說明」。

2、 有關表單分類、編號、及資料整批登載至政府入口網相關事宜，參考政府入口網「政府部落」(http://blog.www.gov.tw/)之「加強申辦資訊公開透明」專區。

附表2：衛生署及所屬機關表單簡化及標準化項目一覽表

	機關名稱
	業務類別
	表單簡化及標準化項目名稱
	完成期限

	
	
	
	99年

12月
	100年

6月
	100年

12月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其他-食品
	簡化「食品外銷英文證明及衛生證明」作業流程及申請書表等
	
	
	v


說明：

1、 業務類別請註明為戶政、地政、社福、建管、工商登記、監理、或其他－OO。

2、 100年6月底前優先完成戶政、地政、社福、建管、工商登記、監理等六大類。

附表3：衛生署及所屬機關行政流程簡化項目一覽表
	機關名稱
	業務類別
	行政流程簡化項目名稱
	完成期限

	
	
	
	99年

12月
	100年

6月
	100年

12月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其他－藥品
	修正「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簡化新藥、核醫放射性藥品、過敏原藥品及外銷專用藥品查驗登記申請規定
	
	
	V

	
	其他—醫療器材
	修正「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簡化第一級醫材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審查要件、第二級新醫材之申請資料及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審查要件，放寬許可證展延申請期間限制
	
	
	V

	
	其他—醫療器材
	研擬「第二等級醫材審查資料簡化措施」，並擬訂及公告「家用體外診斷醫療器材查驗登記須知」
	
	
	V

	
	其他－診斷試劑
	研擬「第三等級體外診斷試劑免除上市前送驗」，並擬訂及公告「第三等級體外診斷試劑查驗登記免除送樣檢驗相關措施」
	
	
	V


說明：業務類別請註明為戶政、地政、社福、建管、工商登記、或其他－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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